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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巨某某通过网络与左某某相识
并同居，后左某某怀孕。2015年 6月，巨某
某提出待孩子出生后卖掉，被左某某拒
绝。巨某某通过QQ联系买家，并掐住左某
某脖子逼迫其同意出卖孩子。后巨某某与
牛某某协议以 4万元的价格出卖孩子。
2015年7月左某某产下一男婴，牛某某将男
婴抱走，向巨某某银行卡转账 39880元。5
个月后，左某某报案，巨某某被抓获。法院
审理后认为，巨某某、左某某为获取非法利
益，二人合伙以送养为名出卖亲生子女，其
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应依法处罚。巨某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判
处有期徒刑 6年，并处罚金 2万元；左某某
被胁迫参与犯罪，事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举
报，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胁从犯，予以
免除处罚。

警示：巨某某为了金钱利益，竟然将自
己的亲生儿子卖掉，可见其利欲熏心到何种
地步。《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
意见》明确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儿
童的，即使是出卖人的亲生子女，也应当以
拐卖儿童罪论处。

案情：周某某于2004年6月20日出生，
其父双目失明，其母无业，需常年照顾其
父；其祖父母年近古稀，身患多种疾病；其外
祖父母常年有病，跟随周某某的舅舅李某某
生活。唯有其叔周甲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职务，月收入约 6万元。2016年 2月 20日，
居委会指定李某某为周某某的监护人，遭李
某某拒绝，请求撤销居委会的指定监护人证
明，并重新指定他人作为周某某的监护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居委会指定李某某为
周某某的监护人，但李某某不同意；且周甲
愿意承担照顾周某某的职责，可以为周某某
提供更有利的成长环境，故撤销居委会的证
明，指定周甲为周某某的监护人。

警示：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第31条第2款明确规定：“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
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
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中指定。”

案情：2012年秋至 2014年 7月 9日，袁
某某将同村多名幼女诱骗到自家屋内、村
外树林、田野等地，多次进行奸淫。2014年
7月12日，袁某某被抓获归案。法院审理认
为，袁某某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而且无认
罪悔罪表现，依法判处袁某某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警示：袁某某利用孩子年幼无知、胆小
怕事的弱点，采取哄骗手段多次实施犯罪，
严重摧残幼女的身心健康，社会危害极大。
本案的发生也再次给家庭、学校、社会敲响
警钟，重视女童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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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亲子，
“黑心”父获刑6年

汽车自动升窗把3岁娃夹成植物人
省高院公布8起儿童维权典型案例

同学打架致人死亡咋处理？非
婚生子不抚养该咋办？今天是六一
儿童节，河南省高院昨日发布全省法
院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的8件
典型案例，以期对侵权人进行警示，
为儿童提供维权范本。

据悉，近年来，全省法院针对儿童
身心发展特点，对儿童合法权益实行
优先保护；对涉儿童权益的民事、行政
案件开辟绿色诉讼通道，实行优先立
案、优先排期、优先审理、优先执行；率
先在全国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
工作，对未成年人加强心理疏导，抚慰
心灵创伤；开展了送法进校园、关爱留
守儿童、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不断
掀起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工作的高潮。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刘铁良

案情：崔某某和梁某某是同班同学。
2015年 10月 6日，两人因琐事在校园里发
生争执，不欢而散。当晚，梁某某到崔某某
寝室内，扯掉崔某某床帘并与其厮打，被同
学劝开。梁某某到厕所拿一把拖把再次到
寝室击打崔某某，没有打中。两人又在床
上扭打，崔某某从自己枕边拿出一把刀刺
中梁某某的右大腿，梁某某与崔某某夺刀
将崔某某左手划伤。后梁某某跑到一楼宿
管室，失血倒地，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审理后认为，崔某某构成故意伤
害罪，但梁某某存在过错，且崔某某在案发
后及时自首、积极赔偿。法院本着对未成
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法判处崔某
某有期徒刑6年。

警示：青少年心智不够成熟，容易冲动，
预估不到行为的严重性，采取以暴制暴的方
式，大打出手懵懂中走上犯罪道路。本案以
血的事实提醒学校和社会，重视青少年法律
意识的培养、防范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案情：康某某系康甲的非婚生子。可
康某某出生后不久，康甲就离家出走至今
未归，也没有给康某某生活费。康某某因
此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康甲支付康某某自
2012年 9月 13日至 2016年 9月 30日抚养
费、感统训练费和幼儿园学费等共计
116733.33元，并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原
告能独立生活时止每月支付康某某抚养费
每月 2000元，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负担
50%。如果原告患重大疾病住院治疗，医疗
费由被告负担50%。

警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
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歧视和危害。我国

《婚姻法》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
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
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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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刘某某与李某某系某
中学学生。2014年 12月 11日晚，
两人在下楼梯时，因光线昏暗，李
某某不慎踩空，从后面扑在刘某
某背上，二人摔倒在地。刘某某
经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3次住
院，后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学
校为在校学生投保，每名学生的
投保限额为30万元。法院审理后
认为，因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存

在疏漏，应对刘某某的受伤承担
30%的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直接
赔付刘某某18714.9元。

警示：本案系典型的在校学生
受伤害案件。《侵权责任法》第39条
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
当承担责任。

案情：2014年 3月 18日，某镇
政府下设的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与
孔某某签订合同一份，将该镇“游
园水系基础处理建设”交由孔某
某施工。2015年 10月 20日，张某
某、杨某某的女儿张甲，在该游园
玩耍时，不慎落入水坑溺水身
亡。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某、杨
某某作为张甲的法定监护人，未
尽到监护职责，致使张甲落水溺
亡，对于此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
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游园

系公共场所，某镇政府作为建设
单位，应对该游园负管理职责，但
未尽到管理义务，对本次事故的
发生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警示：有些公共场所缺少安全
防护，部分家长疏忽大意，监护不
到位，造成孩子在游玩过程中发生
意外。本案旨在提醒公共场所的
建设者和管理者应当加强安全管
理，消除管理盲区；监护人带儿童
游玩时，应当履行监护职责，避免
悲剧重演。

案情：2012年3月27日下午5
时许，刘某带快3岁的女儿张某某
到夏某某处看房屋，将张某某留
在夏某某驾驶的汽车内，当时车
窗在打开状态。看房回来后，刘
某发现张某某头部被车辆的右后
车窗自动升降玻璃夹伤，治疗后
成植物人。夏某某购车时在车辆
上加装了一键启动的自动升窗功
能，但未配置自动防夹功能。该
车辆在车辆熄火、钥匙不操作的
情况下，钥匙离开车辆合适的距
离，车窗会自动上升并锁住。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汽车销
售公司在销售汽车时，加装的自
动升窗功能不具有防夹功能，造

成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且没有
尽到说明、提醒或告知义务，对造
成张某某受伤过错明显。夏某某
作为车辆的使用人，应知悉其车
辆性能，但对将张某某独自留在
车内缺乏提醒，对造成张某某受
伤亦有一定过错。刘某前去看房
时，将女儿留置在车内，使其处于
脱离监护的境地，应承担相应的
监护责任。法院最终判决某汽车
销售公司和夏某某分别承担60%、
20%的赔偿责任，刘某自行承担
20%的监护责任。

警示：意外事故是儿童安全的
一大杀手，然而很多看似意外的事
故却是因成年人的疏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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